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群处
榕职院党群〔2013〕36号


关于组织师生参加“文明微故事——感受福州之美”

征文比赛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；各系（部、院）、处室、中心、馆、科、所：
现将中共福州市委文明办《关于开展“文明微故事——感受福州之美”征文比赛的通知》（榕委文明办〔2013〕74号）（见附件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根据文件要求，围绕当前正在开展的各项主题教育活动，迅速组织师生积极参加本次征文比赛，各系部需提供1篇以上高质量的文稿，于2013年12月27日前报送党群处。

联系人：官禹，电话：83760366，邮箱：465660268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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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福州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

榕委教育工委办〔2013〕76号



中共福州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转发

市委文明办关于开展“文明微故事—


感受福州之美”征文比赛的通知

各市属院校：


现将《中共福州市委文明办关于开展“文明微故事——感受福州之美”征文比赛通知》（榕委文明办〔2013〕74号）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你们结合文件要求，围绕当前正在开展的各项主题教育活动，积极组织发动机关干部、教职工、学生等群体依托本次征文活动平台，讲身边福州美丽人、赞身边福州美丽事、颂身边福州美丽发展图景，进一步营造我市教育系统心系福州建设、服务文明福州的整体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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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
中共福州市委文明办关于开展“文明微故事

——感受福州之美”征文比赛通知


榕委文明办〔2013〕74号


各县（市）区委文明办，各级文明单位：


为了进一步展示城市形象，提升城市的文明程度，增强对福州的认同感、归属感、幸福感和自豪感，提升群众对文明城市建设的知晓率、支持率和满意度，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、中共福州市委文明办、市社科联、市文联、福州日报社联合开展“文明微故事—感受福州之美”主题征文比赛，请组织发动干部职工积极参加本次征文活动，报送高质量的文稿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
一、征文内容

结合亲身感受，讲述福州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所发生的变化和给市民带来的实惠，通过讲述身边文明人、文明事，来发现文明福州之美。


二、征文时间


2013年1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（征文截稿日）。

三、参加对象


对福州文明建设有亲身感悟的各界人士。


四、文稿要求


1、稿件必须紧扣主题、观点鲜明、结构完整、条理清晰、文字流畅，文体不限，字数控制在300字以内，可以一并发送相关图片，严禁虚构和抄袭；


2、实行实名投稿，参赛者在提交征文的同时，必须提供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；


3、严禁一稿多投。


五、投稿方式


本次读书征文活动为公益活动，自愿参加，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。请将参赛稿件通过手机微信发至“福州微文明”微信公众平台或通过新浪（腾讯）微博@文明福州，来稿注明“文明微故事”征文投稿。


六、奖项设置


大赛组委会聘请知名作家、资深记者、知名教师等组成评委会，陆续对所有来稿展开评选，并给予获奖者一定的物质奖励。比赛设一等奖1名，获1000元现金或等额奖品；二等奖2名，获500元现金或等额奖品；三等奖10名，获200元现金或等额奖品；优秀奖20名，获100元现金或等额奖品。参赛佳作将上传媒体予以刊登。


中共福州市委文明办    

2013年10月31日     


